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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经营业绩、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等实际情况均符合《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中对股权激励计划首期限制性股票第三期及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二期

解锁条件的要求，其作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首期限制性股

票第三期及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二期解锁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2.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对各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限售

安排、解锁等事项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首期限制性股票第三期解锁及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二期解锁的条件

已经成就； 

3．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原激励对象唐先高等共 2 人因个人原因离职，丧失股

权激励主体资格，公司将其剩余部分已获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以授予价

格回购并注销。其余 4 �È


	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